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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房屋登记费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等有关

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8]9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规范房屋登记收费行为，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依据《物权法》等相关规定，现就房屋登记收

费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房屋登记费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对房屋权属依法进行各类登记时，向

申请人收取的费用。 

  二、房屋登记费按件收取，不得按照房屋的面积、体积或者价款的比例收取。 

  三、住房登记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非住房房屋登记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住房登记一套为一件；非住房登记的房屋权利人按规定申请并完成一次登记的为一件。 

  四、房屋登记收费标准中包含房屋权属证书费。房地产主管部门按规定核发一本房屋权属证书免

收证书费。向一个以上房屋权利人核发房屋权属证书时，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五、房屋登记费向申请人收取。但按规定需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的，只能向登记为房屋权利人

的一方收取。 

  六、房屋查封登记、注销登记和因登记机关错误造成的更正登记，不收取房屋登记费。 

  房屋权利人因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领证书，只收取房屋权属证书费。 

  农民利用宅基地建设的住房登记，不收取房屋登记费，只收取房屋权属证书工本费。 

  经济适用住房登记，以及因房屋坐落的街道或门牌号码变更、权利人名称变更而申请的房屋变更

登记，按本通知第三条规定的收费标准减半收取。 

  七、房屋权利人在办理房屋登记时委托有关专业技术单位进行房产测绘缴纳的费用属于经营服务

性收费，收费标准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制定。 

  八、收取房屋登记费，应按规定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并使用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执收单位要公布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

的监督检查。 

  九、县级以上房地产主管部门收取的房屋登记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全额上缴地方国库，纳

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具体缴库办法按照同级财政部门的规定执行，支出由同级财政部门按照其履行

职能的需要核定。 

  十、本通知自2008年5月1日起执行。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规范房屋所有权登记费计费方式

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595号）同时废止。各地有关房屋登记收费的规定与本

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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